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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黄山市消火栓建设和管理维护规定的通知

黄政办〔2024〕13 号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，

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黄山市消火栓建设和管理维护规定》已经市政府第六十一次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0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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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消火栓建设和管理维护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消火栓建设管理，确保消火栓完好有

效，更好地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有效减少火灾危

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安徽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消火栓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

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消火栓，是指与供水管路连接，由阀、

出水口和栓体等组成，且阀、出水口以及部分壳体露出地面的消

防供水（或泡沫混合液）装置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与市政道路配建的市政供水系统连接，由阀门、出水

口和栓体等组成的专门用于火灾预防和灭火救援的公共消防供

水装置（以下简称市政消火栓）。

（二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

工商户配建的消火栓（以下简称单位消火栓）。

（三）居民住宅小区配建的消火栓（以下简称居民住宅消火

栓）。

（四）乡镇、村庄道路及古村落、古民居由人民政府出资建

设的消火栓（以下简称农村消火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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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场所根据需要配建的消火栓。

第四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将市政消火栓建设纳入国土空

间规划，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市政消火栓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

确管理职责。

第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是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内的市政

消火栓维修、保养、监管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指导和监督相关市政

消火栓的建设、维护和保养工作。

消防救援部门是市政消火栓的使用主体，负责对市政消火栓

的规划、建设及使用情况向相关部门提出专业意见和建议。

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

共同做好消火栓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市政消火栓由市政道路建设单位组织建设或者委

托供水企业建设，并与市政道路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。

单位消火栓、居民住宅消火栓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，其他场所配

建的消火栓由相关责任单位负责建设。

第七条 供水企业负责市政消火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将市

政消火栓纳入城市生命线安全监测平台和供水管网综合信息管

理系统，完善建设、维护、使用、监督等信息，并与消防救援部

门共享市政消火栓动态信息。单位消火栓由其所在单位负责维护

管理，居民住宅消火栓由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维护管理，其他

场所配建的消火栓由所在场所的业主或经营单位负责维护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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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城市综合交通和供水专项规划、消防专项规划等相

关规划应当包括市政消火栓相关内容，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

准。

新建、扩建城市城区、旧城区改造及新农村建设时，市政消

火栓建设应与其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，统一

建设、统一验收。

第九条 农村消火栓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建设与维护管

理。

已接入城市供水管网的古村落、古民居，在编制规划时，应

当结合供水设施的布局设置消火栓，未接入城市供水管网的，应

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满足灭火救援需要的消防水塔，且消防用水量

不小于 15L/s，或者设置便于消防车、消防三轮车及消防手抬泵

取水且保证灭火救援的天然（人工）水源。市政消火栓的布局、

定点及安装应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；消火栓的质量应当

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，禁止使用未经国家消防产品检验机

构检验合格的消火栓。

第十条 市政消火栓原则上专供灭火救援和日常消防训练

演习使用，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。因绿化、市容环卫、

建筑施工等确需临时使用市政消火栓时，使用单位应取得本辖区

供水企业同意，办理临时用水相关手续后，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，

向指定的消火栓取水，按要求安装临时计量装置，缴纳用水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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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，不应损坏或改变市政消火栓。若因操作使用不当导致消火

栓毁坏或损伤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费用。使用过程中，如本辖区

发生火灾，应立即停止使用。

第十一条 市政消火栓的建设经费应纳入市政道路建设总

投资，维护保养经费按照规定纳入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同级财政

预算。

居民住宅消火栓的建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，维修保养费用

应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；单位消火栓、其他场所配建的消火

栓的建设和维护经费由其所在单位、场所的业主或经营单位承

担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消火栓的义务。发现损

坏消火栓的，应及时报告供水企业维修。对影响消火栓正常使用

的行为，有权制止和检举。

禁止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开启市政消火栓。

（二）埋压、圈占消火栓。

（三）擅自拆除、停用、损坏消火栓。

（四）在消火栓周围堆放杂物或建设妨碍灭火救援取水的建

（构）筑物和其他设施。

（五）其他妨碍灭火救援取水或损害消火栓的行为。

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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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黄山市消火栓建

设和维护管理规定》（黄政办〔2013〕2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